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
明确省本级工伤认定管辖权

有关工作的通知
闽人社文〔2017〕200 号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

局，省社会劳动保险局，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省

本级各参保单位：

为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落实简政放

权、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方便职工就近就地进行工伤认定，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应当由省级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

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的规定，经省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同意，决定将省本级部分工伤认

定明确由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管辖，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明确管辖对象

在国家有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出台前，在省本级参保的国家机

关和参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的工伤认定事项由省

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其他在省本级参加工伤保险的中

央属行业单位，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原事业改企单位和其他性质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伤认定事项，

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



二、鉴定及经办工作

在省本级参保的央属行业单位，全额拨款、差额拨款、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原事业改企单位和其他性质单位工伤职

工的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受理，工伤保险待遇仍由省本级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办理。

三、相关要求

省本级部分参保单位工伤认定工作明确属地管辖，关系

广大职工切身利益，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人社部门以

及省本级有关参保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做好衔

接工作，落实过程中遇到问题要及时向省人社厅反馈。

四、实施时间

本通知从 2017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7 年 7 月 19 日


